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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死亡是法医司法鉴定中常见的死亡原因
之一。在诸多毒物中毒死亡案件中，尤其在投毒案

件中，毒鼠强由于其物理及毒理特性，且在广大农

村容易获取等特点，常常成为投毒案件中的常见

毒物。

１　案例资料

１．１　简要案情
死者，女，８岁。某日上午８时许，从自家院子

内一株橘子树上摘下２个橘子，与其６岁的妹妹分
吃一个，约２０ｍｉｎ后，死者突然出现腹痛、呕吐，继
之出现抽搐、昏迷，急送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此

过程中，妹妹未出现任何不适症状。据公安机关现

场勘查所见，死者自家橘子树上仅树尖尚有少数橘

子存在，树底部并无橘子，现场未发现盛装农药或

其它毒物的容器。检查委托机关提供的橘子及橘

子皮：残留的橘子皮及另一完好的橘子上可见类似

针孔的痕迹，相应部位内侧见白色晶状物粘附。见

图１，图２。

１．２　尸体检验
尸体检验见口、鼻腔见淡血性液体溢出，口唇

及甲床发绀。食道黏膜无腐蚀、糜烂及出血。胃内

见褐色液体状内容物，量约２００ｍＬ，未闻及特殊气
味。其余体表及内脏器官检查未见异常。组织病

理学检查示胃壁黏膜浅层出血，黏膜下层血管扩

张、充血，组织水肿。肺组织中肺泡壁毛细血管高

度扩张、充血，少量出血，部分毛细血管腔内微血栓

形成，大部分肺泡腔内充满粉红色液体及少量红细

胞。余脏器组织未见特异病变。

１．３　动物试验及毒物检测

图１　果皮内侧见白色结晶（箭头所指）
Ｆｉｇ．１　Ｗｈｉｔ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ｓｉｄｅｔｈｅｏｒａｎｇｅｐｅｅｌ

图２　橘子皮上见针孔（箭头所指）
Ｆｉｇ．２　Ａｐｉｎｈｏｌｅｏｎｔｈｅｏｒａｎｇｅｐｅｅｌ

尸检提取死者胃内容物 １００ｍＬ，抽取其中
１０ｍＬ稀释后对大白鼠进行灌胃，未出现异常反
应。尸检提取死者胃内容物、血液、死者所吃橘子

残留的皮及另一完好的橘子作毒物检测，初次未检

出毒鼠强、氟乙酰胺、磷化锌及氰化钾等毒物，再次

送检上述检材中均检出毒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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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讨论

２．１　死因认定
毒鼠强，化学名称四亚甲基二砜四胺，纯品为

白色粉末状，无臭无味，水中溶解度约为０．２５ｇ／Ｌ，
微溶于丙酮，不溶于甲醇和乙醇。经消化道或呼吸

道黏膜吸收入血，以原形从尿液和粪便中排泄，可

致二次中毒。人口服中毒后于数分钟至半小时内

发病，若不及时抢救，多于２ｈ内死亡［１］。毒鼠强

是一种中枢和运动神经系统刺激剂，具有强烈的致

惊厥作用，中毒后临床上以反复的癫痫样发作、惊

厥及昏迷为特点，常因强直性惊厥的反复发作致呼

吸衰竭而死亡［２］。

毒鼠强中毒的病理组织学检查多为各器官淤

血水肿等一般急死的病理变化，尸体检验可发现口

唇、指甲紫绀明显，血液呈暗红色、流动性，心、肺外

膜散在性出血点，胃黏膜有点状出血，以及脑、肺、

肝、脾、肾器官淤血水肿 ［３－４］。

本例死者临床表现符合中毒的一般特征，尸检

未发现损伤、窒息及致命性疾病，毒物检测在胃内

容、橘子中检出毒鼠强，故死因明确，系毒鼠强中毒

死亡［５］。

２．２　鉴定思路
本例死者的临床表现符合急性剧毒类毒物中

毒，因此在确定毒物检测种类时，应以容易获得的

毒物为主要范围进行筛查，如杀鼠剂和氰化物。在

确定中毒方式时，需仔细询问案情及现场勘验，方

能确定系意外、自服或他人投毒。经调查，死者家

并无上述毒物，也未曾使用上述毒物；死者家橘子

树仅树尖存留少量橘子，底部异常出现小孩触手可

及的橘子，推断系人为挂上去；检查残留的橘子皮

及另一完整的橘子见针孔痕，相应部位见白色粉末

状结晶物粘附也不符合新鲜橘子的特征，分析他人

投毒的可能性较大。

本例初次毒物检测为阴性，用死者胃内容物对

大白鼠灌胃未出现中毒表现，姐妹２人同时进食相
同食物仅１人中毒的原因，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１）初次毒物检测过程中，可能因标准品或仪器原
因或某些人为因素，导致检测结果出现假阴性；

（２）动物试验失败的原因可能与在治疗过程中洗
胃造成毒物稀释，灌胃的量过少或灌胃过程中刺激

大白鼠发生呕吐而将毒物排除有关；（３）毒鼠强的

化学性质稳定，微溶于水，因此在食物中不容易扩

散。同时由于橘子是由很多独立的橘子瓣构成，限

制了毒物的扩散。

办案机关根据本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立即展

开侦查，追踪毒鼠强的来源，确定犯罪嫌疑人范围，

系死者邻居。经过审问，嫌疑人对所犯罪行供认不

讳，自述系将毒鼠强装入注射器针管内后加水，通

过推动注射器活塞用高压将毒鼠强注入橘子内部。

其投毒原因为：１年前双方因土地纠纷发生冲突致
投毒者母亲受伤，案件已顺利解决并获得相应经济

赔偿，此后伤处仍有疼痛等症状，遂出现报复念头。

在法医检案实践中，中毒死亡的案例比较常

见，但因毒物的种类繁多，对筛选检测的毒物造成

一定困难，因此，在检案过程中，需仔细询问案情，

死前 进食的食物种类及数量，中毒的临床表现，抢

救治疗情况，死亡的时间，从而判断毒物的毒力大

小及类型，缩小检测范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

外，在现场勘查及案情调查中，需注意周围有无盛

装毒物的容器，最近及曾经是否应用相应的毒物，

对判断是自服、误服或投毒有一定的帮助［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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